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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營
學務處業務

陳志鳴學務長



歡迎加入弘光這個大家庭，

學務工作推動需要弘光人的共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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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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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務處各單位業務介紹

參、教師四項評量-輔導項目說明

貳、學生事務工作重要相關規範

壹、學務工作機制



壹、學務工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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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暨軍訓室
維護校園安全、協助學生生

活輔導

花東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
防教育資源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
教師知能研習、新生定向輔導、
篩選高關懷群學生，定期追蹤

輔導

資源教室

課外活動指導組
輔導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服務

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生活輔導、弱勢關懷、獎助學
金、住宿安全、賃居訪視

衛生保健組
師生健檢、餐飲衛生管理、健

康促進活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強化對原住民學生照顧與關懷

職涯輔導導師班級導師服務學習導師

多元導師

學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課程活動

教學發展中心
課業學習輔導

總務處、安環室
校園安全維護

他校校安中心 縣政府社會局

警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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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務工作機制

職涯發展中心
就業生涯輔導



貳、學生事務工作重要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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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事務工作重要相關規範

一、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考核與評鑑實施細則(113.07.17正式實施) 

(業務單位：秘書處)

二、弘光科技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業務單位：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三、弘光科技大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業務單位：學務處)

四、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業務單位：學務處)

五、弘光科技大學教師輔導學生實施要點(業務單位：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六、弘光科技大學學生獎懲實施標準(業務單位：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七、弘光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業務單位：諮輔中心)

八、弘光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業務單位：課外活動指組)

學生事務工作相關規範請至法規資料庫(http://rule.hk.edu.tw/rule/)

下載，以下為重要相關規範請優先參閱：

http://rule.hk.edu.tw/rule/


參、學務處各單位業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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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值勤:
軍訓教官、校安人員共同編排輪值，值勤24小時安全維護工作，處理校安緊急突發
事件，完成通報與連繫，適時啟動校安機制，確保校園安全。
意外協處:
意外發生時，教官、校安人員均能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協助處理善後；並按相關
程序通報相關單位，以建立無虞校園環境。
感動服務:
如需緊急送醫時，教官及校安人員必要時會在醫院陪同學生，至家屬到院後才返校。
讓(學生安心、家長放心);同步運用通訊軟體(line、email)通知導師、系主任及學
務處相關人員(生住組、諮輔中心、衛保組、學務長)，達到同步處理與關心之效能。
校園巡查:
教官及校安同仁，每日分上、下午及晚上三個時段，及重點期間；排表輪值採定時
及不定時巡查校區各大樓層及校園環境設施，以維護師生及校園安全，有效建構優
質安全學習校園。
學生兵役：
協助同學辦理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申請作業。

編制:
本中心由校長任召集人，轄本校、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國立東華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慈濟大學、大漢技術學院等七校。
資源整合:
整合協調花東地區大專校院之人、物力及教學資源，發揮各級學校校園安全維護功能
並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
減災整備:
協助教育部督導、協調、整合與推動校園安全工作之預防、處理、通報、人員訓練，
依事件狀況與危難情形，協調救難資源及教育行政單位，減少損害程度。

校安暨
軍訓室

(校安中心)

教育部
花東區校
園安全維
護暨全民
國防教育
資源中心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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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4小時值勤、維護校園安全:

軍訓教官、校安人員編排輪值，掌握校園動態，適時趕到事故現場協助與陪

伴，第一時間讓師生感受學校關心與溫暖，維護校園整體安全。

校安人員值勤中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2/9)

校安中心人員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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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校安群組、即時傳達訊息、即時應變處置:

以(校安中心、學務、衛保、諮輔)為主建立通話群組，校安中心值班人員接獲事件通

報，立即趕赴現場協處，並運用通訊軟體通知群組人員，讓有關人員知悉與及時協

處，返校後立即通知相關師長，共同關懷及後續輔導。

值班人員以line通報校安群組

值班人員以E-mail通知相關師長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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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巡護校園:

校安中心值勤人員，每天早晚於重要路口協助上、放學安全，每日
區分三個時段及重點期間；定時及不定時巡查校區各大樓層，維護
師生及校園安全。

大門口警衛協勤 校園安全巡查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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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業務與宣導活動，

並訓練志工學生，至國中小宣教，讓拒毒教育

向下紮根。

友善校園週宣導

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

學生志工服務學習
模式國中小宣教

北勢國小拒毒教育宣導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 (5/9)

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多元宣導活動



14

(五)離災、減災、防災，早期應變保命:

藉模擬實作強化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養成正確的防救本能，即時保

護己身安全及協助學校防災工作，以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AED+心肺復甦術專長複訓 國家防災日
「地震避難疏散演練」

新生入學-地震避難演練預演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 (6/9)

防護團-防火演練

校園
安全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15

(六)多元校園安全宣教、傳達交通安全與愛惜生命理念:
1.運用多元置入式行銷，透過班會宣導、網路公告、FB粉絲專業、LINE、IG、視頻
播放、請假系統、入班輔導等多管道方式，隨時隨地提醒學生注意各項安全。

2.每學期進行學生通勤到校搭乘之交通工具調查，請同學儘速填寫，以利學校了解及
強化宣導，以維交通安全。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 (7/9)

新生入
班宣導

危險區
域宣導

院系活
動宣導

車禍案例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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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學生所在之處皆是校園:
依教育部政策指導，由資源中心整合各校全民國防與校園安全資源，適時提供支
援能量，有效協助及服務全國學生。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 (8/9)

資源中心訪視慈濟大學

資源中心訪視台東專科學校 資源中心訪視台東大學

教育部

花東區

資源中心

整合
大專校院
共用資源
建構互助
機制

架構
橫向聯絡
網擴大全
民國防教
育成效

強化
大專校院
災害應變

能力

資源共
享紮根
國家安
全概念

資源中心訪視大漢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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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安通報事件之類別區分、通報時限如下：

一、校安暨軍訓室業務 (9/9)

校安中心24小時值勤專線：04-2633-8000
明秀派出所：04-2631-4309
光田醫院救護車：04-2662-5119

1、類別區分：
(1)意外事件、(2)安全維護事件(含校園性別事件) 、(3)暴力與偏
差行為事件、(4)管教衝突事件、(5)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6)天然災害事件、(7)疾病事件、(8)其他事件。
2、通報時限：
(1)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
得逾二十四小時；法規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報。

(2)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
逾七十二小時。

前項各類校安通報事件屬緊急事件者，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
理，即時以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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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新生入學輔導活動，增進校園適應

新生輔
導活動

新生啟航校園文化
體驗活動(全校新生)

新生

家長座談

新生

訓練活動

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生輔)業務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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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學生生活輔導與增進學生公民素養

學生生活
輔導

學生事務座談會：每學年4場
次由校長主持，建立溝通管道

公民素養專
題講座：每
學年10場次

自治幹部訓練：每學年4
場次

轉復學生輔
導：每學年
辦理2場次

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生輔)業務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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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經濟弱勢學生助學措施與完善學生生活照應

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生輔)業務 (3/13)

序 助學措施

人次(人) 金額(元)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1 校內緊急紓困助學金 80 69 55 1,401,700 1,124,000 944,672

2 教育部學產基金緊急紓困助學金 28 121 19 470,000 588,000 360000

3 弱勢助學補助 822 642 570 23,752,560 18,386,230 13,118,240 

4 學雜費減免申請 2,940 2,775 2558 85,96,964 82,860,460 75,862,515 

5 就學貸款申請 6,718 6,221  5,770 320,880,089 302,054,392 246,836,008 

6 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172 182 164 5,480,000 6,194,000 5,856,000

7 工讀助學金 1,616 1501 1588 18,574,600 17,921,275 192725701

8 惜福餐券補助 781 974 1098 228,800 280,200 274,500

9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 469 286 184 4296,100 2,295,900 2,2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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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作教育實施

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生輔)業務 (4/13)

1. 本校自105學年度以後入學四技一年級之學生，須執行勞作教育服務
(必修0學分)，修課目標為使學生體認服務利他的立校精神，未通過
者無法取得畢業證書。

2. 訂定勞作教育實施要點、勞作教育課程執行成效獎勵規定，勞作教
育補作規定等，為課程實作之依據。學生區分上、下學期，完成18
小時，以班級為單位，區分為 A、B 兩組，每學期第 2 週起實施 。

3. 111學年度勞作教育修課學生參與勞作教育問卷調查滿意度高達95%。



(五)持續深化品格教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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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生輔)業務 (5/13)

• 每年度訂定校品德教育計畫，各院依校頒計畫，訂定系所專長特色計畫並據以
實施。本校於103-111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及
105-111年度特色主題計畫補助。

• 結合通識學院服務學習課程、各系所特色，學生自治團體、行政單位及其他大
專院校等共同推動校內、外品德教育。

• 111年度辦理校外志工關懷服務活動共計16場次，367人次參與，受服務人次共
1348人。

• 每年實施問卷調查，了解本校推動品德教育之成效。110年度品德教育參與學生
實施滿意度調查高達96％。



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6/13)
(一)校內住宿服務，提供優質生活環境
本校現有Q棟學生宿舍 (640床套房)、Y棟女生宿舍(300床雅房)、V棟弘光

會館(396床套房)，設有宿舍輔導員專責生活輔導及管理，並遴選宿舍幹

部協助住宿相關事宜之推動。

優先提供五專生(前三年)、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外籍

生申請宿舍。

設有刷卡門禁、悅讀樂坊、閱讀室、飲水機、盥洗室、洗(烘)衣機、晒衣

場、冰箱、自動販賣機。

Y棟女生宿舍 (Y棟女生宿舍)四人雅房

公共設備自動販賣機 閱讀室 公共衛浴

(Q棟學生宿舍)四人套房(Q棟學生宿舍)雙人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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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住宿生活，多元學習豐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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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7/13)

促進
和諧
關係

端午

節慶活
動

聖誕

關懷活
動

聯合

迎新晚
會

校內外
宿舍

幹部會
議

冬至
節慶活

動

防火逃
生演練

宿舍

才藝活
動

住宿生
綜合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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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8/13)

(三)簽訂校外協議宿舍暨登錄房東宿舍

優勢

• 1.與鄰近校區大型學舍簽訂協議。

• 2.協議宿舍共39棟，計2,299床。

• 3.登錄房東宿舍共159棟，計4,923床

特色

• 1.校外賃居學生約5,000人，本校租屋資訊現況共7,222床供學生租賃參考，已
達供過於求。

• 2.房東租屋良性競爭，精進設施、關懷弱勢，配合及支持學校政策，共創雙贏。

協議宿舍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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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9/13)

(四)校外賃居處所房屋安全評鑑

本校90年首創辦理「房屋安全評鑑」，由房東主動提出評鑑申請後，本校即
編組總務處、安環室、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相關專業人員實施房屋安全評鑑，評鑑
重點針對生活機能、安全設施及房屋管理等，合格後納入本校租屋資訊，提供學
生租屋之參考。

房屋評鑑小組

房屋評鑑情形

申請評鑑
-房東提出
-提供房屋
權狀及租
賃資料

評鑑小組
-生活暨住宿
輔導組

-安環室
-事營組

評鑑重點
-生活機能
-安全設施
-房屋管理

評鑑結果
-合格者列入租
屋資訊

-結合安全評核
共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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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10/13)

(五)校外賃居處所安全關懷訪視

關懷訪視小組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及生宿組共同執行，依教育部
關懷訪視項目每學年訪評，訪評缺失由公權力單位限期改善，大幅提升寄
宿舍安全與品質。

關懷訪視小組

關懷訪視執行情形

關懷訪視項目：
1.建築物具有門禁管理措施。
2.建築物內或周邊停車場所設有照明
3.滅火器功能正常
4.熱水器裝設符合要求
5.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
6.逃生通道暢通、標示清楚
7.學生對逃生通道及逃生要領的認知
8.學生是否瞭解用電安全知識

期程安排
-大型學舍
優先

-租屋資訊
規劃訪評

評核小組

-警察局

-消防局

-生住組

訪評重點
-教育部關懷訪視
項目
-寄宿舍基本
法規規定

訪評結果

-合格者租屋平

台、賃居指南

刊登

為確保學生校外住宿安全或臨時聯繫(協尋)之需要，校外住宿學生每學期
初更新住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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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11/13)

(六)辦理住宿生綜合座談會

為關懷住宿學生，每學期舉辦校內外住宿生綜合座談會，於校內外
宿舍辦理關懷座談，以面對面的方式了解學生需求，並關懷賃居生
活與安全，增進與房東之間互動，藉以促進學校、房東及住宿生之
情誼，並互相交流以促進提升更高之服務品質。

列車1-校內學生宿舍 列車2-心悅會館協議宿舍

列車3-育旻園協議宿舍 列車4-大學城協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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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12/13)

(七)辦理關懷心、溫馨情社區聯歡晚會

為關懷賃居生快速融入社區生活，每年至社區六福公園舉辦聯歡晚會迎新
活動，結合校內社團、社區媽媽表演，並邀請校內師長、校外賃居生、靜
宜大學住宿組及房東共襄盛舉，與社區建立良好互動。

活動直播實況

社區媽媽表演 魔術社團表演

原民社團表演

摸彩豐富獎品

賃居生參與

Buffet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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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暨住宿輔導組(住宿)業務 (13/13)

(八)成立住宿基金，關懷校外住宿弱勢學生

住宿基金由各校外協議宿舍及登錄房東自由捐贈，且開立捐贈憑證，
入學校會計系統專款專用，並訂定校外住宿費補助要點，關懷弱勢學
生，以減輕負擔，使其安心就學。

副學務長主持住宿補助審查會議
愛心房東表揚

學生感恩回饋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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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生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

1、每學年第一學期舉辦新生與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對健康檢結果進行追輔導

與健康管理。

 111學年度新生暨轉復學生健康檢查時間︰113.09.27-113.10.11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時間︰113.08.26-29

2、依102.2學期第1次福委會決議，補助到職滿6個月之教職員工健康檢查費，

補助對象為本校編制內之專任人員、教官及約聘人員（含專案約聘人員）。

3、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五條，雇主對在職勞工，

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一次。

年滿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 (1/9)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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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學生健康輔導工作，促進學生健康

針對新生健康檢查結果異常或患有重大疾病史的學生（例如心臟病、 癲癇、

氣喘、糖尿病等），進行健康輔導並予以適當轉介校內相關單位或校外醫療

單位。

(三)提供教職員工健康服務(臨場健康服務)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協同安環室(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職業醫學專科施旭姿醫

師共同執行(兩個月一次)勞工健康服務。

(四)校醫門診

每週一、三下午1：00~3：00由光田醫院家醫科醫師蒞校駐點看診，並有社

區藥局藥師配合藥事服務（處方藥物自費：100元/次；醫療諮詢：免費)。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2/9)

校醫門診服務-醫師看診教職員工健康諮詢護理師進行健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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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3/9)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流程
保障內容︰

1.意外傷害門診（含急診）醫療：實支實付最高

5千元。

2.住院(含意外、疾病)醫療：實支實付最高3萬元。

3.初次罹患癌症津貼：15萬元。

4.殘廢：依殘廢程度給付。

5.身故：100萬元。

6.每人每學期保險費：790元/人(含教育部補助每

學期50元)。

備註：新生保險效力自8月1日起生效；畢業生

效力至8月31日止。

至 衛保組繳件，

約一個月理賠金額會匯入申請

人帳戶。

資料準備（事故日起2年內申請）

1 理賠申請書

2.診斷證明書

3.醫療費用收據

4.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五)傷病處理

緊急傷病時，通知護理人員（分機1461~1463)至現場處理，若情況危急亦可先打

119救護車或光田醫院救護車0800-520-995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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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健康服務項目

1.檢測服務：提供身高、體重、血壓、體脂肪等之測量。

2.器材借用：提供醫藥箱、熱水袋、冰袋、輪椅等器材之借用。

3.衛生保健相關書籍、雜誌及衛教單張提供索取。

4.設置哺(集)乳室：

 平日上班時間（8:00-21:30）D 棟107（健康中心）；

 假日每週六、日 (9:00-16:00) L 棟205 （國定假日不開放），若需使用請洽詢
推廣中心（L棟104辦公室），歡迎各位哺集乳媽媽多加使用。

提供哺(集)乳室空間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5/9)

提供身高、體重、體脂肪、血壓等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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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學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1.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活動內容包括體重控制班、活力健康餐、

有氧瑜珈、拒菸、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防癌大作戰、戶外健身、CPR＋

AED急救教育訓練等。

2. 榮獲113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績優學校（全國唯一，連續14年得獎）。

「健康守衛戰-重返地球」文宣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6/9)

110年健康促進績優學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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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動大專院校性教育(含愛滋防治)

1. 辦理各項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藉此提升學生對性教育及愛滋防治
的知能及技能。

2. 校園設置「保險套自動販賣機」、「愛滋在家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 (位於M
棟16停車場通道出口 )。

3. 弘光校園性教育(含愛滋防治)諮詢專線：04-26318652分機1460及信箱：
fanlin@sunrise.hk.edu.tw。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7/9)

愛滋病防治講座 保險套自動販賣機 愛滋在家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

mailto:fanlin@sunrise.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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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設置AED，推廣CPR+AED急救訓練，提升校園安全

1.校園設置自動體外電擊器（AED）共7台：分別位於校門口警衛室、

D棟1樓衛保組、L棟B2走廊、G棟1樓走廊、H棟毓麟館1樓走廊及Q

棟學生宿舍3F、5F電梯出口處。

2.推廣全校師生「CPR+AED」急救教育，通過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AED安心場所」認證，營造安全校園環境。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8/9)

校園設置AED位置圖 通過「AED安心場所」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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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設置專職營養師，提供專業的餐飲衛生管理

若購買的食物中發現有異常或不新鮮等問題，請保留異常食物送至衛生保健

組，由營養師處理 (校內分機：1465)。

(十二)推廣「活力餐集集樂」

為鼓勵師生多吃蔬果少吃肉，推出「纖吃纖盈~活力健康餐集點活動」。凡於

美食街購買活力餐，吃一餐集一點，集滿10點可至D107衛保組兌換50元餐券1

張。

三、衛生保健組業務(9/9)

「活力餐宣傳海報 校園餐點熱量標示



(一)規劃完善三級預防架構，為教職員生心理健康把關(1/3)

39

四、諮商輔導中心業務 (1/7)



(一)規劃完善三級預防架構，為教職員生心理健康把關(2/3)

1. 設置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綜理全校諮商輔導業務

每學期邀請一級行政主管與系主任討論全校性諮商輔導業務方向、修訂三級

預防計畫方案、報告輔導經費執行情況，以及執行成效(包含各系學生參與

輔導活動與個別諮商數據統計)，促進校內單位橫向交流。

2. 落實學生自傷/傷人事件之防治

每年舉辦學生自傷/傷人事件防治演練，邀請相關人員(如護理師、校安人員

等)出席，討論並實地演練事件發生後處理流程。

40

109.01.17學生自傷事件防治演練 111.09.07學生自傷事件防治演練

四、諮商輔導中心業務 (2/7)



(一)規劃完善三級預防架構，為教職員生心理健康把關(3/3)

3. 每學期規劃教職員工生「生命教育」、「性別平等」、「生涯」等主題之

輔導講座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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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諮商輔導中心業務 (3/7)

111.1學期
「主題輔導週闖關活動」

111.1學期
「新生定向輔導活動」

111.1學期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二)建置多元輔導空間，營造友善正向校園氛圍

1. 提供諮商晤談學生舒緩情緒之空間

2. 建置悅讀書房與課輔室

利用資源教室旁之樓梯下空間，規劃設計悅讀書房與課輔室，提供資源教室學

生團體或個別課業討論之用。

42

四、諮商輔導中心業務 (5/7)

悅 讀 書 房 內 外 觀 課 輔 室



(三)關懷身心障礙學生，提供全方位服務資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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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02學年起，設置特推會綜理本校特殊教育相關業務，每學期邀請一級

行政主管、教師、學生與家長代表，共同商討特教業務執行情況與相

關議案。

逐系召開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ISP)會議

102學年起，學期初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填寫ISP表格，並根據其提出需

求，邀集系主任、導師與任課老師出席討論，適時提供需協助。

擬訂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評量調整實施要點

102.1學期通過本要點，明訂授課老師可依學生需求自訂調整方式，包

括：縮小考試範圍、重複測驗、自編測驗、替代性作業、其他適性之

評量方式、調整及格標準與其他調整方式。

111.1學期特推會

111.2學期ISP會議

四、諮商輔導中心業務 (6/7)



(三)關懷身心障礙學生，提供全方位服務資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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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諮商輔導中心業務 (7/7)

111.11.22-12.20創意降落-活動企劃
工作坊

111.12.17資源教室畢業生轉銜會議111.11.12-13藝遊未盡-尋找藝術亮點

1. 提供加強課業輔導

2. 辦理資源教室心理成長團體暨宣導活動

3. 辦理資源教室聯誼性活動

4. 召開資源教室師長、學生連繫會議

5. 資源教室助理人員

6. 招募資源教室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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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1/8)

服務性社團 自治性社團 體能性社團

志工性社團 康樂性社團 技藝性社團

聯誼性社團 學藝性社團
學生行政中心

學生議會. 學生評議會

(一)社團多元化，展現學生青春活力

本校現有學生社團依屬性分為八大屬性及學生自治織等83個社團，
並設置專屬輔導人員且延聘校內外專業人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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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弘光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社團總表

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2/8)

(一)社團多元化，展現學生青春活力

本校現有學生社團依屬性分為8大屬性及學生自治織等83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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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3/8)

(二)辦理大型校園活動，營造友善校園

• 校慶系列活動

• 學生社團博覽會

• 新生迎新晚會

• 學生社團菁英培訓營

• 畢業生系列活動

• 全校學生社團評鑑

【教師評鑑認證活動】

社團博覽會、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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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4/8)

(三)辦理社團特色活動，展現社團活力

• 技藝性社團特色活動

• 學藝性、服務性聯合活動

• 弘光運動風系列活動

• 弘飛社舞系列活動

• 各系學會特色活動

• 社團幹部訓練活動

• 櫻花藝術季系列活動

• 各社團成果發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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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5/8)

(四)成立弘愛服務團，推動志工服務

• 辦理教育優先區營隊、帶動中小學、社區服務、育樂營隊

• 邀請各系老師參與志願服務擔任公益教育博士講座

• 結合SDGs辦理相關服務活動：淨灘、淨溪、食物銀行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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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6/8)

(五)辦理學生校外、旅遊、競賽活動申請

• 於出發7天前 請將

1.校外活動申請表

2.活動附件資料審核表

3.活動暨旅遊保險及緊急聯絡人名冊

4.校外活動暨旅遊安全須知

5.參加同學之家長同意書

(未滿18歲與登山、溯溪、騎機車、水上活動者須檢附家長同意書）

6.保險證明文件(收據及保險名單)影本

參加之所有人員均應投保旅遊平安險，每人保額至少2百萬元附加5
萬元醫療險）等資料送交學校校安中心備查

租用交通車需符合教育部及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活動期間遇發佈颱風等重大災害警報時應立即中止活動。

學生校外活動需由本校專任教職員至少1人擔任輔導老師，輔導老師
須隨時掌握行程狀況，並給予適當指導與協助。



請查閱 - 弘光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輔導辦法

路徑 內容

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 http://ext.hk.edu.tw/

社團工具箱活動表單

下載校外活動暨旅遊安全須知

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表單下載)

下載右四項表單

備妥五項表單後依照審核表流程申請

※車輛安全檢查表(出發當天請司機填寫，並於活動結束前交至校安中心)

表單在那裡?

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7/8)

(五)辦理學生校外、旅遊、競賽活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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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8/8)

(六)社團活動績效卓著

 113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科技大學組)
本校綜合評比榮獲「特優獎」。

 11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1.西餐廚藝社榮獲特優獎
2.幼兒保育系學會榮獲優等獎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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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睫輔導課程班

溯溪輔導課程活動

六、原住民族學生業務 (1/3)

(一)辦理原住民族語、美容、溯溪技能證照課程強化原住

民學生就業競爭力

族語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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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曠課及課業原民生導師會議

六、原住民族學生業務 (2/3)
(二)辦理原民生課業、生活、職涯、文化輔導措施活動

部落文化產業觀摩

考前讀書會 “原”桌原民議題講座

原民就業服務處職涯培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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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彩妝及義剪活動

原住民瘋收祭

全民原教-原民手工藝DIY

六、原住民族學生業務 (3/3)

(三)結合各系原住民學生之專才推廣原住民文化，並回歸

原鄉部落進行社區服務

原住民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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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職涯輔導、儲備就業力

七、職涯發展中心業務 (1/2)

為使學生畢業即能就業，及協助同學及早瞭解自
我的潛能及職涯發展方向，建立「職涯導師」制
度，強化老師諮詢技巧，提供學生職涯輔導資源，
協助學生檢視學習成效；每學期補助各系辦理
「業界導師」諮詢活動，協助學生了解就業市場
的產業趨勢與脈動；另，職涯中心辦理各項就業
職能等就業力相關講座，增進學生培養有關良好
的就業認知、情意與態度的能力，以利畢業後能
順利進入職場；各系所亦辦理「學生赴業界參訪
活動」、「校友傳承講座」、「企業徵才博覽會」
及「企業說明會」，讓學生瞭解如何在四年學習
生涯中，朝企業用人的標準進行學習並加強學生
就業準備及求職技巧，以縮短學用落差。

畢業流
向調查

多元職涯輔導儲備就業力

就業力相
關講座

職涯導師
業界導師

辦理專業證
照輔導班辦理校園徵

才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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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涯輔導面面俱到

七、職涯發展中心業務(2/2)

計有67家廠商參加徵才活動提
供1,823個符合專長之職缺，初
步媒合成功有598件。

職涯輔導/就業培力工作坊 校園徵才博覽會

證照輔導班 職涯導師諮詢

辦理77班專業證照輔導班且證
照通過已達2,377人次。

職涯中心辦理19場就業培力工
作坊；系上共辦理86場職涯輔
導工作坊，總計辦理105場次，
參與人次為5,829人次。

校內職涯導師共計26位，輔導
學生人次共計1,226人。

職涯輔導活動111學年累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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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懇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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